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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建大校字〔2015〕48 号 

 

 

各院（部）、校直各部门： 

《山东建筑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山东建筑大学 

2015 年 6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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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学分制学生的收费管理，保障学校和学

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和山东省政府关于高等学校收费的有关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依法依规及时足额缴费是高等学校学生应尽的义

务，学生应积极主动缴费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实行学分制的全日制本科学生，交流

生、进修生、专科生的收费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章  组织与管理 

第四条 财务处是学校收费管理的职能部门，按照国家和山

东省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取费用。 

第五条 各有关部门根据收费工作需要，及时向财务处提供

学生学籍、修读学分、订购教材、学费减免或缓交、住宿标准等

与收费有关的信息。 

第六条 各学院（部）是组织本学院（部）学生按规定缴费

的责任部门，实行一把手负责制。各学院（部）要积极采取有效

措施，确保学生按时足额缴纳各项费用。 

第三章  收费标准 

第七条  学生学费由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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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分学费按修读课程的学分计收，学分收费标准不分专

业，每学分 100 元。 

2.专业注册学费是每学年的基础学费，按学生实际在校就读

的学年计收。 

专业注册学费标准=（专业学年制学费总额—专业应修最低

毕业学分数（不含免费课程学分）×100）/（专业基本修业年限） 

第四章  收费管理 

第八条 每学年开学初，财务处按照山东省物价局核定的收

费标准，按学年预收学费和住宿费；按照教材预估费用，按学年

预收教材费。教材费按照非盈利原则，按学年结算。 

学校按学年结算学费。结算时间为当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初，

于第二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多退少补。 

学生毕（结、肄）业前，按学生在校修读年限、所修收费课

程总学分、领取教材等信息，由财务处对毕（结、肄）业生学费、

住宿费、教材费等费用进行清算。 

第九条 每学年应收学分学费=（学分学费标准）×（学生当

学年实际修读的课程学分总数（含重修学分、跨专业选修学分，

但不含免费课程学分） 

第十条 每学年进行学费结算后，未按时缴清所欠费用者，

不能修读当学年第二学期所选课程。 

第十一条 辅修第二专业或双学位，按实际选修课程学分数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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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收取学分学费。 

第十二条 经批准转入我校、出国（境）学习或校际交流（交

换）返校的学生，学校依据相关规定转换学生的成绩和学分，免

收其对应课程的学分学费，但须交纳专业注册学费和补选课程的

学分学费。 

第十三条 转专业的学生，按转入专业收费标准缴纳专业注

册学费，按实际修读课程缴纳学分学费。 

第十四条 已结业离校的学生重修课程，只收取学分学费，

须于选课前缴清。 

第十五条 提前毕业或滞后毕（结）业的学生按修读年限缴

清专业注册学费，按所修收费课程学分结算学分学费。 

第十六条 学生缴纳学费采取银行代扣形式，原则上不收取

现金。新生入学前，由财务处为学生建立银行缴费账户。学生须

于每学年开学前一周，将应缴费用存入缴费账户，由银行根据应

交费用标准按照“足额代扣”的原则批量代扣。 

第十七条 新生确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足额缴纳费用的，各

学院（部）要按照学校统一要求，为学生办理“绿色通道”缓缴

手续，帮助学生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手续。 

第十八条 对确有困难的在校学生，可以办理缓缴费用手续。

缓缴费用，须由本人申请，经学院（部）审核后报学生工作处审

批。缓缴期限一般为三个月，最长时间不得超过每学年第二学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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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学时间。经批准缓缴的学生，必须与学校签订缓缴协议。 

第五章  学生缴费减免与贷款 

第十九条 本章所指的学生指统招计划内实行学分制管理的

学生。 

第二十条 学校根据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

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财教〔2007〕36 号）的要求提取学

生资助经费，用于学费减免、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、勤工助学、

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。 

第二十一条 国家助学贷款。各学院（部）应协助学校资助

管理中心组织好经济困难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。学校资助管理

中心负责核对到帐的学生贷款信息，交财务处结算学费。 

第六章  退学、休学、复学与转学缴费 

第二十二条 学生入学注册后，由于各种原因休学或退学的，

根据学生选修学分数和学分学费标准结算学分学费，根据学生在

校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专业注册学费和住宿费。各种代收

费，多退少补。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年 10 个月计算。 

第二十三条 休学后复学并转入下一年级学习的学生，其收

费按复学后所在年级的标准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从外校转入的学生，当学年专业注册学费和住

宿费用按月计收。 

第二十五条 学生退学、休学时间按实际办理离校手续的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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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计算。 

第七章  其它 

第二十六条 各学院（部）根据学生缴费情况和《山东建筑

大学学分制学生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要求，办理学生的注册审核。

办理缓缴手续的学生，当学年第一学期可按规定办理学籍注册，

第二学期开学报到前，仍未缴清规定费用的学生，不予办理学籍

注册手续。 

第八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5 级开始施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建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6月 6日印发 


